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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最高法院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112 年度台上大字第 840 號裁定

【主 文】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所定裁判解任訴訟之適用範圍，不包

括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

【理 由】

一、 本案基礎事實(原判決內容無標題，標題為編者所加)： 

(一)保護機構及訴訟背景

甲係依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投保法」）第 7 條設立之保護

機構，於民國 111 年 5 月 12 日對乙提起訴訟。

(二)乙的職務及行為

1. 乙自民國 106 年起擔任Ａ上市公司之董事兼執行長及總經理。

2. 乙於 108 年 8 月 22 日辭去董事職務。

3. 在 106 年擔任Ａ公司董事期間，乙將該公司之印刷電路板模沖加工（PUNCH 加工）

之訂單，以輾轉下單的方式二度墊高加工成本，從中賺取不法利差。

(三)公司損害

因乙的上述行為，該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使Ａ公司受有重大損害。

(四)解任請求

甲主張乙不適任Ａ公司之董事，故依據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以下簡稱「系

爭規定」）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解任乙之董事職務。

二、 提案及併案之法律問題

系爭規定所定裁判解任訴訟之適用範圍，是否包括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

三、 本大法庭之理由(原判決內容無標題，標題為編者所加) 

(一)系爭規定適用範圍之法律解釋

1.文義解釋為法律解釋之起點與界限

法律解釋應始於文義，並以一般或法律特殊用詞之意涵為範疇。若字義不明確，則

可藉由體系解釋、歷史解釋或目的解釋以確定範圍。

2.系爭規定之文義解釋—僅適用於起訴時在任之董事

系爭規定「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之字義明確，依一般認知僅指起訴時在任之董事，

無多種解釋可能性。

3.體系、歷史及目的解釋一致確認文義範圍 

立法修正時，僅擴大代表訴訟對象為已卸任董事，未同步增訂系爭規定，顯見未意

圖包括已卸任之董事。

4.立法理由顯示解任對象僅限在任董事

依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增訂時之立法理由，其解任範圍原本限於在任董事，未經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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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

5.跨任期解任之修法目的非為擴大解任對象

修法僅針對解任事由之跨任期適用，並未改變解任對象之適用範圍。

6.結論：系爭規定不包含已卸任董事

無論採文義、體系、歷史或目的解釋，皆無從將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解釋為包括已

卸任之董事。

(二)失格效規定與系爭規定適用範圍之關聯性分析

1.失格效規定內容

109 年 6 月 10 日修正投保法第 10 條之 1 第 7 項，明定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之董事，

自裁判確定日起 3 年內不得擔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

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受指定之職務，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下稱失格效規定)。

2.失格效規定之性質為附隨效果，非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

立法理由及立法院紀錄顯示，失格效規定係針對經裁判解任確定後之董事賦與附隨

失格效果，非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無法以失格效規定之存在解釋系爭規定之適用

範圍。

3.失格效規定之立法目的

該規定之立法目的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促進證券市場健全發展，以避免經裁判解任

者在一定期間內擔任公司董事，影響公司治理及危害公司經營。

4.失格效規定無宣告失格訴訟之性質

該規定僅具附隨效果，立法目的雖具公益性，但其本質並非宣告失格之制度，無法

將其性質提升至宣告失格訴訟。

5.外國法制差異不可比附援引

英美等國設有董事宣告失格制度，但與我國失格效規定之附隨效果立法體例不同，

無法比附援引，故系爭規定無宣告失格之屬性。

(三)保護機構裁判解任訴訟之當事人適格及適用範圍

1. 系爭規定之性質及目的

系爭規定為保護機構訴請法院解任被告董事職務，其訴訟性質為形成訴訟，旨在解

除被告之受任狀態，故被告須為在任董事，方能達成此目的。

2. 立法理由七之揭示：訴訟利益及繼續訴訟

立法理由七指出，即使董事於訴訟繫屬中卸任，該訴訟仍具有訴之利益，保護機構

得繼續訴訟，使失格效力生效，反映失格效規定之公益性。

3. 卸任董事在訴訟中之適格性 

立法者明確表達，訴訟繫屬中卸任之董事之當事人適格性不因其卸任而喪失，顯示

立法考量僅限於訴訟繫屬中卸任者。 

4. 無法據立法理由主張起訴前已卸任董事之適用性

立法理由已表明「訴訟繫屬中卸任董事」方為適用範圍，無法視為立法漏洞，亦不

能以此主張包括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

5. 區分繫屬中卸任與起訴前已卸任之當事人適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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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屬中卸任者之適格性基於「繼續訴訟」之利益，而起訴前已卸任之董事並不具備

當事人適格，兩者性質不同，無須進行區別對待。

(四)失格效規範對工作權之限制及其立法原則

1.工作權之保障及限制之法定原則

職業自由屬於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工作權，不因職業性質或營利性質而有所不同。限

制工作權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法律保留原則，必須以法律或立法授權之命令加以規

範。

2.失格效規範屬於對工作權之限制

限制人民於一定期間內不得擔任董事職位之失格效規範屬對工作權之限制，僅得以

法律或經法律授權之命令設立，方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3.失格效規範之立法目的與法律保留原則

失格效規範具保障投資人及健全市場之公益性，但此目的之達成，應由立法機關制

定規範，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4.失格效規範之立法選擇權及範圍設計

是否採取附隨效或宣告失格方式、規範對象範圍及期間長短，應由立法者依計畫及

價值衡量進行明確規定，以符合憲法對人民工作權之保障。

5.立法者選擇附隨效方式及其三年限制

立法者已選擇附隨效規範方式，並將失格期間定為一律三年，未賦與司法裁量空間，

這是立法政策選擇，符合權力分立及法律保留原則，司法機關不得逾越立法計畫進

行擴張解釋。

6.司法機關不得擴張失格效規範至已卸任董事

基於失格效規範之公益性，不得將系爭規定適用範圍擴及至起訴時已卸任之董事，

避免逾越法律所訂範疇。


